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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

建議調整入境事務處轄下服務的收費

目的

本文件向委員會簡介入境事務處（入境處）轄下服務的

調整收費建議。

背景

2. 政府按「收回成本」和「用者自付」原則釐訂及檢討各

項收費，各項政府收費一般應訂於足以收回提供物品或服務全

部成本的水平。根據最新的成本檢討結果，我們建議調整入境

處轄下 28 項收費，包括《入境規例》（第 115A 章）下的 18 項

收費，以及《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》（第 539 章）下的 10
項收費，詳情載於附件。

3. 考慮到公眾反應，我們認為一次過把所有收費調整至

收回全部成本的水平並不切實可行。因此，我們建議調高收費

約 3%至 51%不等，以期逐步收回全部成本。總括來說，兩項收

費的增幅為 10%以下，六項的增幅為 10%至 20%，另有 20 項

的增幅為 20%以上。修訂法例生效後，各項收費的收回成本率

可由 14%至 94%，升至 19%至 100%。在日後調整收費時，我

們會繼續以收回全部成本為目標。我們會定期檢討這些收費項

目的成本，並根據「用者自付」原則，在有需要時提交調整收

費建議。這些收費對大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影響輕微，對一般

營商活動影響亦有限。

財政影響

4. 當上述調整收費建議得以落實，估計收入每年可增加

約 1 億 4 百萬元。

提高效率的措施

5. 入境處定期檢討其日常管理和程序，並通過推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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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率的措施和精簡程序，控制服務成本。在計算入境處提供有

關服務的收費時，已將藉著這些工作所節省的開支包括在內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6. 在考慮委員會對上述收費調整建議的意見後，我們會  
對上文第 2 段提及的法例作出所需修訂，以實施有關收費調  
整。經調整的收費預計於 2025 年 9 月實施。  
 
7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。  
 
 
保安局  
入境事務處  
2025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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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 

入境事務處轄下的收費調整建議  
 

項

目

編

號  

收費説明  上次調整  
收費日期  

現行  
收費

（元）  

建議調高

收費前 1 
收回成本

百分率  

建議  
收費

（元）  

建議調高金額

（元）  
（建議調高百

分比）  

建議調高收

費後收回成

本百分率  

《入境規例》（第 115A 章）  

1.  
海員身分證（不論有效期

是否須受額外限制）  
2019 年

3 月  310 19% 430 120  
(39%) 26% 

2.  普通簽證 -其他  2019 年

3 月  230 32% 330 100 
(43%) 46% 

3.  過境簽證  2019 年

3 月  120 32% 170 50 
(42%) 45% 

4.  
改變逗留條件（包括延長

逗留期限） -其他  
2019 年

3 月  230 32% 330 100 
(43%) 46% 

5.  
多次通用回港證（不論有

效期是否須受額外限制） 
2019 年

3 月  170 19% 210 40  
(24%) 23% 

6.  限用一次的回港證  2019 年

3 月  55 19% 70 15  
(27%) 24% 

7.  限用一次的入境證 -其他  2019 年

3 月  230 32% 330 100  
(43%) 46% 

8.  有效期 1 年的多次入境證  2019 年

3 月  470 32% 670 200  
(43%) 45% 

9.  有效期 3 年的多次入境證  2019 年

3 月  935 32% 1,350 415  
(44%) 46% 

10.  
未有規定費用的旅行證

件的批註  
2019 年

3 月  240 19% 350 110  
(46%) 27% 

11.  
有效期 7 年的簽證身分書

（44 頁身分書）  
2006 年

6 月  285 49% 325 40  
(14%) 56% 

12.  
有效期 7 年的簽證身分書

（92 頁身分書）  
2006 年

6 月  370 29% 450 80  
(22%) 36% 

13.  
有效期不超過 5 年的亞太

經合組織商務旅遊證  
2019 年

3 月  540 77% 700 160  
(30%) 100% 

14.  
補發有效期尚未屆滿的

亞太經合組織商務旅遊

證  

2019 年

3 月  210 81% 260 50  
(24%) 100% 

15.  
有效期不超過 3 年的旅遊

通行證  
2019 年

3 月  760 26% 920 160  
(21%) 32% 

16.  
將 海 員 身 分

證 或 簽 證 身

分 書 送 往 香

港 以 外 某 地

的附加費  

以 雙 掛 號

空 郵 郵 遞

方式遞送  

2019 年

3 月  47 77% 60 13  
(28%) 98% 

17.  
以 速 遞 方

式 遞 送

2019 年

3 月  165 77% 210 45  
(27%) 99%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按 2025-26 年度價格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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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 

項

目

編

號  

收費説明  上次調整  
收費日期  

現行  
收費

（元）  

建議調高

收費前 1 
收回成本

百分率  

建議  
收費

（元）  

建議調高金額

（元）  
（建議調高百

分比）  

建議調高收

費後收回成

本百分率  

（亞洲 -太
平洋區）  

18.  

以 速 遞 方

式 遞 送

（ 北 美 洲

及歐洲）  

2019 年

3 月  220 70% 310 90 
(41%) 99% 

《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》（第 539 章）  

19.  
根據第 3(1)
條 發 出 護 照

（ 向 任 何 未

滿 16 歲的人

士 發 出 護 照

除外）  

32 頁  2006 年

6 月  370 67% 430 60 
(16%) 78% 

20.  48 頁  2000 年

11 月  460 80% 520 60  
(13%) 91% 

21.  根據第 3(1)
條 向 任 何 未

滿 16 歲的人

士發出護照  

32 頁  2006 年

6 月  185 34% 215 30  
(16%) 39% 

22.  48 頁  2000 年

11 月  230 40% 260 30  
(13%) 45% 

23.  根據第 5(1)條修訂現有護

照，每次申請計  
2006 年

6 月  84 14% 110 26  
(31%) 19% 

24.  根據第 6 條作出批註  2006 年

6 月  170 45% 200 30  
(18%) 53% 

25.  

將 特 區 護 照

送 往 香 港 以

外 某 地 的 附

加費  

以 雙 掛 號

空 郵 郵 遞

方式遞送  

2019 年

3 月  47 80% 50 3 
(6%) 85% 

26.  

以 速 遞 方

式 遞 送

（亞洲 -太
平洋區）  

2019 年

3 月  145 68% 210 65 
(45%) 99% 

27.  

以 速 遞 方

式 遞 送

（ 北 美 洲

及歐洲）  

2019 年

3 月  205 65% 310 105 
(51%) 99% 

28.  

以 速 遞 方

式 遞 送

（ 其 他 地

區）  

2019 年

3 月  290 94% 300 10 
(3%) 97% 

 




